
 

 

 

 

 

 

 

 

 

晋科协发[2013]40 号 

关于开展 2013年山西省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活动的通知 

各市科协、教育局及相关学校： 

为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行 动 计 划 纲 要

（2006-2010-2020 年）》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根据中国科协和教育部《中国科协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3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的通知》

和《2013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实施方案》的有关要求，山西省

科学技术协会和山西省教育厅联合在我省开展青少年高校科学

营活动。现将有关内容通知如下： 

一、活动宗旨 



探索高校科学营的规律、积累经验，促进科普与教育的紧密结

合，促进教育科普资源的开发与共享，充分利用和合理开放重点高

校丰富的科技教育资源，进一步发挥高校在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思

想、科学方法和提高青少年科学素质方面的功能，激发青少年对科

学的兴趣，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鼓励青少年立志从事科学研究事

业，培养青少年的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为培养科技创

新后备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二、 组织机构 

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山西省组织委员会由山西省科协、教育

厅组成，领导组成员如下：  

组委会主任 

杨伟民   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 

组委会副主任 

关原成   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巡视员 

张卓玉   山西省教育厅                  副厅长 

组委会委员 

雷智彤   山西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主任 

任月忠   山西省教育厅基教处            处长 

张爱萍   山西省教育厅基教处            副处长 

活动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山西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办公室主任雷智

彤（兼），具体负责活动的相关事宜。 



三、 活动规模 

2013 年山西省按照全国高校营名额分配将共有 360 名高中

学生参加全国科学营活动。他们分别前往北京 60名（含航天营

10 名），天津 100名，山东 100 名，江苏 100名。为保障学生安

全和活动有序开展，按照 10：1的比例配备约 36名带队老师。 

四、 营员选拔和管理 

（一）招募对象 

2013 年省内普通全日制中学在校高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

的学生。 

（二）招募条件 

学生营员和带队老师由各市科协与教育局选拔推荐产生。

学生营员选拔要按照品学兼优、学有余力、热爱科学、有科技

特长的原则组织普通高中学生参加。营员名额可适度向老少边

穷地区、农村地区倾斜。 

1、学生营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爱国守纪，身体健康，意志坚

强，积极向上；高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品学兼优，

综合素质高，动手能力强；能参加一定强度的户外活动；善于

沟通，具有团队精神和感召力； 

2、有如下情况之一的高中学生优先考虑： 

参加过省科协、省教育厅组织的各类青少年科技活动的获奖

学生；在学校参加各类科技社团的学生；青少年科技教育示范



（基地）学校的学生。 

3、带队教师选拔条件 

学校带队教师须为学生营员派出学校的教师；年龄在 50岁

以下，身体健康、体力充沛；认真负责、组织协调能力较强；

参加过各类青少年科技教师比赛或活动的教师优先考虑。 

4、带队教师职责 

带队教师负责与省级活动办公室联系组织好学生的集中和

疏散；负责学生营员安全；负责购买往返程车票；负责召开学

生集前培训；负责分发与收集活动评估反馈材料等。 

(三) 营员管理 

在营员的组织和管理上，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性，鼓励学生自我

组织，自我管理。出发前，要求营员自行了解所去高校历史文化和

学科特点，进行相关知识准备，增强参与活动效果。活动结束后，

将对活动的内容、形式和组织情况进行评估，总结营员和带队教师

的经验感受，提出改进建议。 

（四）营员分配 

考虑到赴外省科学营的营员数量有限，外地营员的分配将

综合学校、地区、学生兴趣爱好和各营地开营时间，按照 10名

学生营员派出该校带队老师 1 名的原则，由省级活动管理办公

室统一安排，具体各市营员名额分配见附件 1。 

五、 相关要求 



请各科协、教育局及相关学校按照名额分配表，于 6 月 28

日前将参加活动的人员填写报名表（见附件 2、3）上报至管理

办公室（山西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联系人：崔捷   联系电话：0351-6042236   13073565686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双塔西街 268 号科普大厦 9 层 

邮  编：030012      电子邮箱：cuijie565686@163.com  

六、费用 

    科学营活动是公益性活动。学生营员和带队老师在营期间的

食宿、活动等相关费用由主办单位承担，除部分贫困营员外，

其余营员的往返交通费用自行承担。 

七、其他 

有关“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试点活动”的具体内容，请

登录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专题网站进行查询。 

（http://kexueying.xiaoxiaotong.org/） 

附件 1 ：名额分配表 

附件 2 ：学生营员报名表 

附件 3 ：带队教师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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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山西省教育厅 

 

 

 

 

 

 

 

 

 

2013 年 6月 8 日 

 

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2013年 6 月 8 日印发 

 


